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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務處 

清寒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

1.目的：為鼓勵本校優秀清寒學生專心完成學業。 

2.依據：清寒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要點。 

3.範圍：本校清寒學生。 

4.權責：詳如 5作業說明 

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
執行時

間 
相關表冊 

https://scholarship.ncut.edu.tw/application/application_list.php?S_sn=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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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應備文件： 
1.申請書。 
2.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。 
3.全戶戶籍謄本。  
4.最近一年國稅局全戶各
類所得及財產資料清單。  

5.父母重大傷病證明。 
6.自動劃撥轉帳申請單及
金融機構存摺影本。  

 
會議應備資料: 
1.場地借用單。 
2.開會通知單。 
3.簽到單。 
4.會議資料:清寒獎學金申
請名冊。 

5.清寒獎學金申請表件。 

1.會議紀錄 

2.印領清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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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說明： 

5-1、申請期限：  

           上學期自開學上課日起至 10 月 20 日；下學期自開學上課日起至 3 月 20 日申

請辦理。 

5-2、申請資格： 

1、家境清寒者，符合下述二項標準之一者： 

          (1)經列為低收入戶在案者(應附鄉鎮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）。 

(2)凡最近一年家庭年收入低於 70 萬元（其中利息所得應低於 2 萬元），

且家庭財產總額低於 650 萬元者。 

前述家庭年收入及財產計算成員：未婚學生應含申請學生、父母；已

婚之學生則計算學生、配偶與子女。惟學生之父母或配偶具國民中小

學或幼稚園教師、軍人身分者，應檢附其就職學校或機關開立之薪資

所得證明。 

申請時應檢附所有計算成員之所得及財產證明。惟父母(監護人)因案

入獄、父母(監護人)行蹤不明等原因且持有警政單位證明，致未能取

得其所得財產資料者，得不計列其父母(監護人)所得財產。 

2、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六十分以上。 

3、須前一學制畢業當學期未受申誡或警告(含)以上處分。 

4、體育成績六十分以上，惟依規定免修本項學分者不受此限。 

5-3、應準備文件： 

1.低收入戶證明。 

2.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。 

3.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 

4.最近一年全戶各類所得及財產資料清單(請至國稅局申請)。 

5.學生之父母或配偶具國民中小學或幼稚園教師、軍人身分者，應檢附 

其就職學校或機關開立之薪資所得證明。 

6.重大傷病證明。 

7.自動劃撥轉帳申請單及金融機構存摺影本。 

※以上證件除第 1、5、6 項視個人狀況繳交外，其餘各項為必備證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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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4、初審:由收件單位審核。 

5-5、召開清寒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複審。 

5-5-1「清寒學生獎助學金評審小組」成員：校長、副校長、學務長、主計主任、

各教學單位主管、進修部主任、進修學院主任；由校長擔任召集人、學務長

擔任副召集人。 

5-5-2 應備資料: 

1.場地借用單。 

2.開會通知單。 

3.簽到單。 

4.會議資料:清寒獎學金申請名冊。 

5.清寒獎學金申請表件。 

5-6、課指組函發會議紀錄及簽陳印領清冊： 

印領清冊會辦：由收件單位→總務處出納組→主計室→校長決行。 

 6.控制重點：風險分布 1 

6-1、檢視申請表資料及相關附件是否完整，依時限辦理申請作業及召開審查會議。 

6-2、執行獎補助金核銷過程是否與規定相符、核銷內容是否正確。 

6-3、於審查及核銷期間，遇有重大事項時，立即陳報。 

 

  

 


